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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U中醫學院“2022年暑期研習營”甄選說明與辦法 

 

一、計畫名稱: 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1. 計畫說明與目的：運用國際合作計畫管道，選送學生赴國外或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力之

企業、機構進行職場實習，由薦送學校自行安排實習機構及規劃實習領域，充實實習課程，

落實學用合一，加強職涯生活輔導。並以培育國內學生更加瞭解各該國文化之生活方式與背

景，有助未來深耕與各該國關係及合作發展。 

 

2. 計畫補助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於薦送學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

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參與學生應通過薦送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三）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計畫補助者，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但不同補助類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剩餘時，薦送學校得選送學生至不同補助類型計

畫，不在此限。 

備註：將視疫情情況再安排面談及出團研習。以先徵求學生暑期研習意願，請填妥相關報名

資料繳交至中醫學系系辦謝雅如小姐，未來出團將以有繳交資料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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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選辦法 

1. 研習時間 

研習學生將採「團進團出」之模式，由大家一起出國與返國，無任何異議。 

(1) 韓國慶熙大學：34日(暫定) 111年 8月，含 19日課程及考核 

(2) 英國西敏寺大學：34日(暫定) 111年 6月下旬~7月下旬 

(3) 越南芹苴醫藥大學：32日(暫定) 111年 7月中旬~ 8月中旬(並參訪胡志明市醫藥大學) 

(4) 越南胡志明市醫藥大學：32日(暫定) 111年 8月上旬~9月上旬(並參訪芹苴醫藥大學) 

 

2. 甄選名額 

(1) 韓國慶熙大學(KyungHee University)：30名 

(2) 英國西敏寺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14名 

(3) 越南芹苴醫藥大學(Can Tho Medical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10名 

(4) 越南胡志明市醫藥大學(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at Ho Chi Minh City)：15名 

 

3. 甄選流程 

項目 時間 

甄選簡章公告 110年 12月 29日(週三) 

繳交報名文件截止日 111年 2月 22日(週二)中午 12時 

文件初審/退補件 111年 3月 4日(週五) 

<註>外語檢定證明僅接受報名截止日前之測驗成績證明。 

公布面試名單  

面試 

111年 3月 14日(週一) 

111年 3月 22日(週二) 

成績通知 111年 3月 25日(週五) 

第一次志願選填 111年 3月 29日(週二) 

第一次錄取名單公布 111年 3月 30日(週三) 

第一次錄取報到 111年 4月 8日(週五) 

第二次名額公布 111年 4月 11日(週一) 

第二次志願選填 111年 4月 14日(週四) 

第二次錄取名單公布 111年 4月 15日(週五) 

第二次錄取報到 111年 4月 19日(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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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於薦送學校就讀一學年以上之在學學生，

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2). 學籍：本校中醫學系或學士後中醫學系之在校生，至少完成一年學業且非當學期畢業。 

(3). 學業成績 

提供前一完整學年度之成績單(須包含學年名次)。 

109學年度休學者，以休學前學年度（108學年度）之等第績分平均與學年全班排名計。

另，依教務處規定，若僅休學一學期者，無法取得該學年名次證明書，則須以前一完整

學年度之學年名次證明書計。 

(3). 語言能力 

具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IELTS 5.0(含)、托福 iBT 59(含)或 TOEIC 640(含) 以上證書。 

(4). 不具報名資格 

(a).曾獲得本校、學院、系所／中心之交換學生計畫錄取資格，並於錄取報到後自願放棄

者。 

(b).學海築夢計畫、與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的補助對象需要是具備中華民國國籍學生。所

以，非中華民國國籍學生(包括僑生)，不得參加甄選。 

 

 

5. 評分標準： 

(1). 學業成績(35%) 

計算方式：(學年全班排名百分比對照分數×60% + 學年等第績分平均×40%)X35/4.3 

學年全班排名百分比(%) 對照分數 

1~5 4.3 

6~15 4.0 

16~30 3.5 

31~50 3.0 

51~70 2.5 

71~ 1.5 

(2). 意向書(10%) 

中英文出國研習意向書（中文：800-1200字&英文 300-500字；詳述赴國外研習之緣

由、安排計畫及預期完成工作及具體成果） 

(3). 英文口試(25%) 

 以英文進行 5~10分鐘中醫相關知識問答。 

(4). 外語能力(20%)  

(A) 韓國 

計算方式：每項加總 X20/5 

項目 說明 採計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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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英語檢定 
托福 iBT 79(含)、TOEIC 800 分(含)、IELTS 

6.0(含)以上成績。 
1.5分 

修習中醫英文課程 
中醫英文學或中醫英文對話或醫學英

文之修課證明(含 110年度下學期修課) 
1.5分 

通過韓語檢定 TOPIK 或 KLPT合格證書或成績單 1分 

修習本校韓語相關課程 本校語文中心課程修習證明 1分 

 

(B) 英國、越南 

計算方式：每項加總 X20/5 

項目 說明 採計分數 

英語檢定 
托福 iBT 79(含)、TOEIC 800 分(含)、IELTS 

6.0(含)以上成績。 
1.5分 

修習中醫英文課程 
中醫英文學或中醫英文對話或醫學英

文之修課證明(含 110年度下學期修課) 
2.0分 

參加校內或校外英語性

社團 

例如參加中國醫藥大學的國際英語演

講會活動 
1.5分 

 

(5). 國際接待(10%) 

(A). 韓國 

計算方式：每項加總 X10/5 

項目 說明 採計分數 

接待慶熙大學學生 擔任慶熙大學寒假研習學伴 2.5分 

接待其他國際交換學生 
擔任本校外國交換學生之學伴(慶熙大

學外) 
1.5分 

熱心參與籌劃與接待國

際交換學生事宜 

曾經熱心參與籌劃與接待國際交換學

生事宜 (由營隊帶隊老師推薦) 

1.0分 

 

(B). 英國、越南 

計算方式：每項加總 X10/5 

項目 說明 採計分數 

曾經接待國際交換學生 曾經擔任本校外國交換學生之學伴(含

歷年慶熙大學寒假研習營、與英國西

敏寺大學暑假研習營等) 

2.0分 

熱心參與籌劃與接待國

際交換學生事宜 

曾經熱心參與籌劃與接待國際交換學

生事宜 

(由營隊帶隊老師推薦) 

1.0分 

可擔任暑假研習營的學 簽署書面承諾可協助接待暑假研習學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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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伴 

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暫定 111 年 7 月

來訪)與英國西敏寺大學(暫定 111 年 8

月來訪)  

 

三、受獎責任與義務  

1. 於研習學校完成報到手續後，應遵守該校一切規定，不得做出有損兩校校譽情事，如有

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兩校校規處置，例如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  

2. 於研習期間，須與本校保持密切連繫，並留意自身安全問題。  

3. 於研習期間，學生有責任與義務協助推廣本校，積極參加研習學校舉辦之相關活動，例

如交換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4. 學生於研習完畢返國前，需於研習單位完成研習口頭報告或論文發表，返國後，學生需

做實習成果的書面報告。獲教育部補助(長期行程)之學生須依教育部規定完成結案所需之

成果報告及相關作業(註 1)，並至少參加一次當年度海外交流心得分享之相關競賽，如本

校舉辦之「海外研實習&國學生交流計畫心得分享競賽」。 

<註 1>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內，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中文/英文心得 (成果)報

告，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實習)機構同意之經驗分享短片至教育部補助計畫之資訊網(每篇

心得需有照片四張以上，短片以三分鐘為原則）。 

5. 學生所繳交同意公開之交換心得，本校有權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不需另取

得學生同意。 

6. 返國畢業前，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學生，並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訊。 

 

 

<<規章辦法未盡之處將根據教育部及中國醫藥大學等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主辦單位保有修

改、變更、終止辦法之權利。>> 


